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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中的其他构件。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混凝土结构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钢结构、砌体结构、木结构等其他结构建筑不参评。混合结构中混凝土结构部分也应

满足本条要求。

设计评价：查阅结构施工图（包括结构设计总说明、梁、柱及斜撑构件配筋图），对

设计选用的梁、柱和斜撑构件纵向受力普通钢筋牌号和规格进行核查。

运行评价：查阅结构竣工图（包括结构设计总说明、梁、柱及斜撑构件配筋图），对

实际选用的梁、柱和斜撑构件纵向受力普通钢筋牌号和规格进行核查。

7.1.3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

【条文说明扩展】

本条主要引导在建筑设计时应尽可能考虑装饰性构件兼具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纯装

饰性构件，造成建筑材料的浪费。对纯装饰性构件，应对其造价占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

进行控制。单栋建筑总造价系指该建筑的土建、安装工程总造价，不包括征地等其他费用。

没有功能作用的纯装饰性构件应用，归纳为如下几种常见情况：

1、不具备遮阳、导光、导风、载物、铺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和构架等作为构

成要素在建筑中大量使用。

2、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在屋顶等处设立塔、球、曲面等异型构件。

3、女儿墙高度超过标准要求 2倍以上。

4、建筑红线范围内不依附于建筑独立存在的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的塔、柱、球、

曲面等异型构件。

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 229-2010规定：

6.1.4 建筑造型应简约，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符合建筑功能和技术的要求，结构及构造应合理；

2 不宜采用纯装饰性构件；

3 太阳能集热器、光伏组件及具有遮阳、导光、导风、载物、辅助绿化等功能的室

外构件应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

国家标准《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GB/T 50362-200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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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造型与外立面（10 分）的评定内容应包括：

1 建筑形式；

2 建筑造型；

3 外立面。

评定方法：审阅有关的设计文件和现场检查。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针对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具体要求分别是：

居住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不高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 2%；且参评项目红线范围

内所有装饰性构件造价不高于工程总造价的 2%。

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不高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 5‰；且参评项目红线范围

内所有装饰性构件造价不高于工程总造价的 5‰。

评价时，对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应由申报方提供功能性说明书。对纯装饰性构件

的项目应分别以单栋和整个项目为对象进行造价比例核算，各单栋建筑和整个项目均应符

合上述造价比例要求。多栋建筑可仅选最不利建筑进行单栋核算；对于地下室相连接而地

上部分分开的项目可按照申报主体进行整体计算，不以地上单栋建筑为单元。

设计评价：查阅建筑、结构设计说明及施工图，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的功能说明

书，建筑工程造价预算表，纯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审查造价比例及其合理性。

运行评价：查阅建筑、结构竣工图，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的功能说明书，建筑工

程造价决算表，纯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审查造价比例及其合理性，并进行现场核

查。

7.1.4 建筑材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18580～GB18588

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要求。

【条文说明扩展】

所用建筑材料不会对室内环境产生有害影响是绿色建筑对建筑材料的基本要求。选用

有害物质限量达标、环保效果好的建筑材料，可以防止由于选材不当造成室内环境污染。

1、根据生产及使用技术特点，可能对室内环境造成危害的装饰装修材料主要包括人

造板及其制品、木器涂料、内墙涂料、胶粘剂、木家具、壁纸、卷材地板、地毯、地毯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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